关于庙镇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上海市崇明区庙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2021年12月15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受庙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向大会报告本镇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人员提出意见。一、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1年，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镇财政紧紧围绕镇一届人大十二次会议确定的全年总体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主线，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为依托，努力构建资金、资产、绩效一体化管理模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较好地实现了预算目标任务，确保了全镇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受区财政局财力结算中垫付资金需预算调整，观花博、防疫新冠病毒等因素影响，同时考虑区财政总的控制指标和全镇税收的增量，我镇根据财政收支实际情况对今年预算收支进行了调整，并经过镇一届人大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现将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1年1-10月财政收入
2021年1-10月实现财政收入61898.79万元，完成预算的70.42%。其中，区级专项转移支付22198.79万元，区镇税收体制分成39700万元。 
（二）2021年1-10月财政支出
2021年1-10月财政支出62955.99万元，完成预算的71.62%。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支出62845.6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支出110.37万元。
各项支出具体明细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247.12万元。其中：
（1）人大事务支出23.97万元，主要用于人大代表履职和人大活动等支出。
（2）政府行政运行支出1640.23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补贴，福利费，行政公务费，工会费以及日常维护费等支出。
（3）纪检检查事务支出37.67万元。主要用于廉政教育支出。
（4）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726.88万元。主要用于庙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运行，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和基层党建运行等支出。
（5）群众团体事务支出37.76万元。主要用于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组织等支出。
（6）宣传事务支出18.92万元。主要用于创城宣传支出。
（7）市场监督管理事务支出4.59万元。主要用于食品安全宣传支出。
（8）财政事务及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57.10万元。主要用于庙镇财政所，庙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运行支出。
2．教育支出2.07万元。主要用于优秀教师慰问支出。
3．科学技术支出160万元。主要是科技创新引导资金，用于注册企业的科技创新政策扶持支出。
4．文化体育及传媒支出348.37万元。主要用于庙镇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站运行，文体专项活动等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309.12万元。其中：
（1）民政管理事务支出379.45万元。主要用于庙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运行和居委会的补助支出。
（2）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503.55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补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支出。
（3）就业补助支出286.34万元。主要用于征地人员灵活就业补贴，稳定就业补助和帮困互助基金等支出。
（4）抚恤支出434.91万元。主要用于优抚对象补助和三属优待金等支出。
（5）退役安置支出66万元。主要用于退役安置补助和退伍军人一次性临补等支出。
（6）社会福利支出140.77万元。主要用于为老服务中心和敬老院补助等支出。
（7）残疾人事业支出871.70万元。主要用于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等支出。
（8）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51.30万元。
（9）特困人员救助供养115.20万元。主要用于特困人员供养以及特困人员医疗补助支出。
（10）其他生活救助支出110.67万元。主要用于长护险费用补助和粮油帮困补助支出。
（11）拥军优属23万元。主要用于双拥活动及宣传支出。
（12）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6.23万元。主要用于村及企业老干部生活补贴，幼教、代教、兽医生活补助以及退管会人员生活补助等支出。
6．医疗卫生支出888.69万元。其中：
（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199.96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人员医疗保险支出。
（2）公共卫生支出223.39万元。主要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对庙镇社区卫生中心的补贴和卫生镇复审等支出。
（3）计划生育事务支出35.69万元。主要用于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支出。
（4）医疗救助支出394.03万元。主要用于医疗救助补助对象和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支出。
（5）优抚对象医疗支出35.62万元。主要用于优抚对象医疗保障支出。
7．节能环保支出22063.87万元。其中：
（1）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1255.19万元。主要用于庙镇生态保护和市容环境事务所运行，垃圾清扫保洁服务和庙镇市政市容社会化管理等支出。
（2）自然生态保护支出2957.79万元。主要用于生态养护经费（人员经费），路灯养护，公共绿地养护和生活污水站点维护等支出。
（3）污染减排支出17850.89万元。主要用于生活垃圾分类补贴，秸杆综合利用补助和企业节能减排扶持资金支出。
8．城乡社区事务支出5181.47万元。其中：
（1）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1191.59万元。主要用于庙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运行，庙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运行，庙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运行等支出。
（2）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支出568.41万元。主要用于维稳专项工作，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整治工作，派出所经费补贴和禁毒等支出。
（3）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3421.47万元。主要用于镇区管线综合改造项目，农村道路日常维修，小区雨污水纳管镇级配套，市级乡村振兴建设项目，敬老院修缮项目，宏海公路庙西南部景观提升项目，沼气站点拆除项目以及庙镇党建服务中心项目等支出。
9．农林水事务支出12745.75万元。其中：
（1）农业农村支出1526.94万元。主要用于庙镇农业综合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运行，农作物处置费，土地流转过渡期补贴，春季在田绿肥和冬季深耕补贴，农业政策专项补贴，人口普查以及2020年扶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等支出。
（2）林业与草原支出5209.42万元。主要用于公益林土地流转专项补助和公益林、廊道养护专项支出。
（3）水利支出504.07万元。主要用于庙镇水务管理所运行，河长制工作，农田灌溉设施维修养护，水利项目专项补助等支出。
（4）农村综合改革支出3796.54万元。主要用于村级组织财政补贴和村庄改造项目支出，。
（5）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57.46万元。主要用于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支出。
（6）普惠金融发展支出4.63万元。主要用于农业保险补贴支出。
（7）其他农林水支出1646.69万元。主要用于不规范养殖退养补贴，陈海公路两侧鱼塘还耕和便民河整治支出。
10．交通运输支出12000万元。主要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用于对注册企业的政策扶持支出。
11．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2500万元。主要用于招商小区运行和对企业自主品牌建设的扶持支出。
12．住房保障支出486.63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公积金补贴以及住房解困补贴支出。
13．其他支出22.90万元。主要用于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和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支出。
各位代表,当前庙镇财政运行状况总体良好,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各项财政制度改革有效推进。在此要向关心我镇财政工作的上级部门，向支持配合财政工作的各单位、各部门，向招商引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隐患，例如预算绩效目标还不够精准，预算绩效结果应用有待提高；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还需要更加规范；经济形势复杂严峻，招商引资瓶颈显现，区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影响收入，各预算单位过紧日子的意识不足。下一步，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2022年预算草案
2022年预算管理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等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建设“康养小镇·幸福庙镇”为目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为依托，持续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2022年本镇财政预算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统筹兼顾原则。把“过紧日子”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不断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切实把有限的财力投向民生保障、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是量力而行原则。坚持量入为出、以收定支，综合考量当年收支增减因素，各项事业发展所需资金应与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做到积极稳妥，确保收支平衡。
三是讲求绩效原则。贯彻落实《关于我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牢固树立绩效管理理念，完善绩效目标编制，将人大审查、审计整改、绩效评价结果等作为预算安排、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按照上述编制原则，2022年预算草案安排如下：
（一）2022年预算收入66700万元。
其中：区级财力补助3700万元，其余为区镇税收体制分成。
（二）2022年预算支出66700万元。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537.34万元。主要安排人大事务37万元，政府行政运行2793.27万元，纪检监察事务33.25万元，其他共产党事务1453.28万元，宣传事务150万元，群众团体事务50万元，财政事务220.76万元，市场监督管理事务16万元，其他一般公共服务（庙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运行经费）783.78万元。
2．教育支出53万元。主要安排成人学校补贴、未成年人关爱工作和学校场地开放补贴等。
3．科学技术支出170万元。主要安排设立科技创新引导资金，用于对新兴企业的政策扶持。
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39万元。主要安排花博经费，文体活动专项经费以及多功能厅购置器材等。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421.18万元。其中：
（1）民政管理事务支出741.18万元，主要安排庙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运行经费以及对居委会的补贴。
（2）抚恤支出30.68万元。主要安排义务兵及家属优待金，三属优待金，“关爱功臣”补助，在乡复员军人退休退养金及遗孀补助等。
（3）退役安置95.22万元。主要安排60岁以上退伍军人补助和老退伍军人一次性临补。
（4）就业补助172万元。主要安排稳岗补贴、社统销，扶助创业补贴、帮困互助基金和征地人员灵活就业补贴等。
（5）社会福利事业176.30万元，主要安排敬老院补贴以及为老服务中心补贴等。
（6）残疾人事业443.85万元。主要安排农村重残无业生活补助以及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贴等
（7）红十字事业10万元。
（8）农村最低生活保障79.20万元。
（9）特困人员救助供养170.80万元。主要安排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贴及特困医疗补助。
（10）退役军人管理事务25.50万元。主要安排拥军优属经费。
（11）其它社会保障支出476.45万元。主要安排镇事业及镇集体退休人员补贴55万元，村及企业老干部补贴290万元，镇原退管会管理的人员补贴15万元，代教、幼教及兽医生活补贴54万元，劳动争议调解专项经费2.20万元，70周岁以上医疗保险补贴5万元，援滇经费20万元，乡镇综合保险以及刑满释放人员补贴35.25万元。
6．医疗卫生支出247.80万元。其中：
（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22万元。
（2）公共卫生支出77.80万元。主要安排除四害以及智慧健康小屋经费。
（3）计划生育事务支出46万元。
（4）其他医疗卫生支出102万元。主要安排献血经费以及防疫经费。
7．节能环保支出30749.26万元。其中：
（1）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2014.26万元。主要安排庙镇生态保护和市容环境事务所运行经费，庙镇垃圾清扫保洁，农作物处置，两网融合示范点，市政设施维护，环境整治以及公厕保洁等。
（2）自然生态保护支出6765万元。主要安排公共绿地养护，庙镇镇区护栏养护，农村生活污水养护，湿垃圾站点运行，庙镇路灯养护和生态养护费（人员经费）等。
（3）污染减排支出21970万元。主要安排企业节能减排扶持资金。
8．城乡社区事务支出8614.10万元。其中：
（1）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1526.10万元。主要安排庙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运行经费，庙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运行经费，庙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运行经费，居民区物业管理经费以及两违工作经费等。
（2）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支出358万元。主要安排派出所经费，法津顾问费，禁毒经费，社会稳定经费以及安全生产工作经费等。
（3）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6730万元。主要安排乡村振兴建设，农村道路维修，小区雨污水纳管，沼气站点拆除，庙镇镇区综合改造，江口、合作雨污分流，庙镇镇区单位及沿街商铺雨污分流改造，机关活动中心建设，智慧合中，宏海公路景观提升，通济路白改黑配套，无为寺建设配套，盘洪公路中心路、万北南路白改黑配套，永乐村北沿公路次入口景观提升，庙镇人居环境整治以及庙镇农村公厕改造提标等。 
9．农林水事务支出4268.32万元。其中：
（1）农业支出674.07万元。主要安排庙镇农业综合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运行经费，粮田建设项目，水稻家庭农场补贴以及农业生产保险等。
（2）林业与草原支出460万元。主要安排公益林、廊道土地流转费配套。
（2）水利支出932.75万元。主要安排庙镇水务所运行经费，农田灌溉设施养护，宏达村1号河整治，万安港整治，庙中村等26条村河道防坍，河长制工作经费以及原庙镇自来水厂房改造等。
（3）对村民委员会的补助1545万元。主要安排28个村的转移支付资金。
（4）其他农林水支出656.50万元。主要安排秸秆还田补贴，永乐、猛东界河路新增方涵，便民河整治以及联扶平台乡镇配套等。
10．交通运输支出12000万元。主要安排设立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用于对新兴企业的政策扶持。
11．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2500万元。主要安排招商小区人员经费、资产购置等运行经费以及对企业自主品牌建设的扶持资金。
三、2022年财政主要工作
2022年，镇财政将按照镇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努力增收节支，切实提高财政对本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保障能力，实现镇经济平稳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夯实财政增收基础，注重财源培育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稳固招商成果，在注重招商风险防范的前提下，不断提升招商质量，提高服务意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加快培育生态产业，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释放效应以及后花博溢出效应，打造更加广泛、更加巩固的财源基础，增强经济增长的韧性。加强资金统筹调度能力，盘活存量资金，做好跨年度预算平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二）做实预算规范管理，强化预算执行约束 
严格执行财政制度，完善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做实做细项目库管理。推进项目预算编报的标准化和模板化，坚持“先有项目，后有预算”“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预算管理模式。继续加强财政风险管控，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控支出范围和标准，严控“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加强预算执行常态规范化管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保证各项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资金资产安全有效。
（三）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
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的理念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持续推动各部门、各单位从“要我有绩效”到“我要有绩效”的转变，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完善、改进管理挂钩，强化绩效结果应用。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根据《崇明区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规定，进一步梳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严格按照指导性目录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同时加强政府购买服务绩效管理。
各位代表，2022年是新一届镇党委政府的开局之年，庙镇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我们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镇人大的有效监督下，按照本次人代会确定的工作目标，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全力完成年度财政预算和各项工作任务，继续为建设“康养小镇·幸福庙镇”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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